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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我校承担的科研项目顺利实施，规范项目管理程序，提高

项目完成质量，依据上级主管部门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结合我校实

际，现就离职人员承担的在研科研项目制定如下处置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离职人员主持、学校作为依托单位的

科学研究项目。

第二条 离职人员在调离学校前，须书面提交在研项目的研究进

展、取得阶段性成果和经费使用（附支出明细账）等情况的报告。

第三条 学校对离职人员在研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对审计发现的不合理不规范情况，项目负责人必须在调离学校前进行

整改并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条 对可变更依托单位且项目负责人提出变更申请的项目，

学校原则上同意变更。项目负责人须按项目下达单位规定配合科技处

完成相关变更手续。

第五条 对不变更依托单位的项目，可作如下方式处理：

（一）离职人员须按计划继续完成项目研究任务，研究成果必须

署名内蒙古科技大学为第一单位，指定专人为该项目执行负责人，提交

书面承诺函（项目负责人、执行负责人和所在学院院长签字并加盖公章）

并主动按期向科技处提交项目结题材料，按程序完成结题验收。未完成

项目结题验收，学校将追究项目负责人和执行负责人责任。

（二）变更项目负责人（上级主管部门明确规定不得变更项目负

责人除外），原则上由离职人员从项目参加人中自行商定变更负责人

人选，提出变更申请，经项目负责人、变更后负责人、学院院长签字

并加盖公章，科技处审核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未完成项目结题验



收，变更后的项目负责人承担全部责任。

（三）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终止或撤销项目，由科技处报主管部

门审批，项目经费按主管部门规定办理。离职人员校内在研科研项目

原则上按撤项处理。

第六条 离职人员妥善处理好在研科研项目后，方可办理离校其

他手续。

第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